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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社
區
共
識
原
為
社
區
發
尿
的
基
礎

在
注
畫
家
庭
、
宗
族
和
地
緣
關
係
的
我
國
社
會
型
詣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推
展
應
該

較
西
芳
社
會
更
為
順
利
，
在
親
屬
和
血
緣
關
係
的
凝
結
下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應
該
在
共
存

、
共
榮
的
社
區
共
識
型
麓
，
充
分
發
揮
以
下
而
上
的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本
理
念
，
成
為
我
們

國
家
基
層
社
會
發
展
的
主
導
力
量
，
而
由
品
基
層
社
會
全
體
居
昂
的
參
與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之
推
展
成
為
我
國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成
為
福
利
國
家
主
要
的
原
動
力
。
換
言
之
，

一
種
宗
挨
和
血
緣
關
係
所
形
成
的
社
區
共
識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和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的
基
雄
。

而
這
種
由
下
自
主
性
社
區
發
展
規
劃
模
式
，
亦
成
為
規
劃
社
區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
，
基
層
社
會
安
全
維
護
體
制
的
主
要
結
構
。

而
實
質
上
，
早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概
念
由
國
外
引
進
我
們
國
家
，
基
層
社
會
自
主
發

展
的
組
織
和
架
構
早
已
存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之
中
，
我
們
已
有
足
夠
的
證
擴
顯
示
，
以
家
放

‘
宗
脹
和
血
緣
關
係
所
形
成
的
基
層
社
會
組
織
，
在
歷
史
上
擔
負
起
相
當
明
顯
的
守
望
相

助
、
福
刺
服
路
和
社
會
救
助
功
能
，
這
種
以
基
層
社
會
萃
體
利
益
為
依
歸
，
以
整
體
的
力

量
，
以
血
緣
關
保
的
凝
結
力
量
，
充
分
發
展
共
存
、
共
榮
的
社
區
共
識
，
而
能
在
過
去
社

會
福
刺
未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統
治
階
層
無
法
發
揮
有
效
社
會
福
利
功
能
，
而
能
確
保
基
層
社

會
的
穩
定
、
安
寧
，
並
有
效
促
進
基
層
社
會
之
發
展
，
而
在
國
家
遭
受
重
大
動
亂
後
，
由

於
基
層
社
會
穩
固
的
基
鏈
，
使
得
國
家
能
很
快
在
堅
實
的
基
躍
上
發
展
。
基
於
以
上
的
論

述
，
基
於
地
緣
攻
血
緣
關
保
的
社
區
共
識
，
京
但
是
我
們
國
家
社
區
發
展
和
基
層
社
會
穩

固
的
基
蟬
，
亦
是
倒
家
發
展
的
基
石
。

二
、
社
會
變
遷
、
社
會
流
動
和
社
區
共
識
的

清
失

由
於
受
我
悶
三
十
年
來
急
速
社
會
變
遷
，
在
工
業
化
和
都
市
化
過
程
中
，
使
得
人
口

集
中
齡
都
市
，
代
間
和
代
內
的
社
會
流
動
的
現
象
十
分
頻
繁
，
產
(
職
)
業
結
構
的
變
異

，
家
庭
和
社
會
結
構
亦
發
生
急
速
的
變
異
，
因
此
，
由
血
緣
或
地
緣
關
係
所
形
成
社
區
共

識
型
態
亦
有
遠
漸
消
失
的
現
象
，
這
種
現
象
木
但
在
都
市
社
會
中
十
分
明
顯
，
由
於
大
量

外
來
人
口
的
移
入
，
人
際
關
係
的
冷
漠
化
，
對
社
會
產
生
嚴
重
的
疏
離
現
象
，
而
遠
漸
成

為
「
都
市
叢
林
」
的
都
市
陌
生
和
技
真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這
種
迷
失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已
逐
漸

形
成
都
市
居
民
自
我
為
中
心
和
自
利
的
價
值
體
系
，
對
於
社
會
整
體
刺
益
的
忽
闆
已
成
為

都
市
社
會
發
展
的
最
大
障
礙
之
一
，
而
這
種
俾
統
優
良
文
化
社
區
共
識
的
消
失
，
不
但
都

市
社
會
逐
漸
地
並
進
，
亦
逐
漸
發
生
在
鄉
村
社
會
之
中
，
由
於
人
口
外
流
現
象
的
逐
漸
嚴

重
，
鄉
村
人
口
的
老
化
現
象
的
逐
漸
嚴
重
，
尤
其
是
由
於
鄉
村
社
會
示
同
的
發
展
型
態
昕

帶
來
地
緣
和
血
緣
的
利
害
衝
突
，
以
及
在
地
心
力
利
益
分
配
過
程
中
競
箏
，
拭
去
私
人
恩
怨

或
政
治
選
舉
的
料
翰
，
亦
逐
漸
形
成
鄉
村
社
會
社
區
共
識
型
態
的
消
失
，
對
於
基
層
社
會

的
和
諧
發
展
必
然
會
造
成
相
當
嚴
重
的
木
良
影
響
。

而
實
質
上
，
早
在
十
鸝
年
前
政
府
以
及
有
關
棧
構
已
經
觀
察
到
，
甚
至
於
透
過
實
設

性
研
究
結
呆
，
遠
漸
測
知
此
種
社
區
共
識
消
失
的
現
象
，
對
於
基
層
社
會
發
展
的
不
良
影

響
，
而
規
割
系
統
性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期
望
透
過
這
種
由
下
而
上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重
新

建
立
我
們
社
會
逐
漸
消
失
的
社
區
共
識
。
而
在
過
去
十
數
年
來
已
發
揮
相
當
明
顯
的
功
裁

。
但
是
，
亦
由
齡
在
當
初
開
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時
，
過
分
重
視
政
府
的
主
導
力
量
，
過
分

注
重
以
行
政
區
，
尤
其
是
以
村
里
單
位
的
社
區
發
展
單
位
，
使
得
有
相
當
數
量
的
社
區
和

社
區
居
昂
，
本
但
誤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為
外
來
移
植
的
社
會
幅
刺
設
施
，
亦
誤
認
為

社
區
種
展
為
政
府
的
工
作
，
木
但
社
區
民
間
團
體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沒
有
熱
切
的
認
同

感
和
參
與
感
，
而
在
政
府
補
助
款
停
止
，
或
是
政
府
配
屬
本
任
工
作
人
員
的
轉
任
，
而

使
得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發
生
中
立
或
停
頓
的
現
象
，
甚
至
於
政
府
或
有
關
攪
構
投
賽
大
量
經

費
所
規
割
的
公
共
建
設
和
基
硨
工
程
建
設
，
由
於
經
費
無
法
充
份
提
餘
，
而
無
法
有
教
維

龍
社
區
發
展
硬
體
建
設
的
成
殼
。
而
更
嚴
重
的
由
於
社
區
共
識
在
基
居
民
間
團
體
和
民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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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柚
人
力
積
極
參
與
親
割
型
態
京
鉤
熱
切
的
情
調
下
無
法
形
成
。
而
使
特
社
區
發
展
軟
體

建
設
亦
僅
具
有
形
式
的
積
殼
，
而
無
法
真
正
落
實
在
現
實
社
會
之
上
。
為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真
正
落
實
在
我
國
社
會
和
文
化
的
結
樟
上
，
重
建
我
們
國
家
重
祖
血
緣
和
地
緣
的
社
區

共
識
，
我
們
必
讀
重
新
規
割
我
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而
要
從
社
臣
費
諒
妥
善
運
用
的
型
態

作
為
出
種
點
，
而
濃
厚
社
區
共
識
型
態
的
基
嘴
上
，
再
加
上
政
府
和
社
區
以
外
的
奏
、
顫
，

古
能
使
社
區
發
展
在
現
階
段
社
會
發
生
深
入
和
廣
泛
性
的
績
殼
。

-
一
、
社
區
資
源
的
逕
用
與
社
區
失
誠
的
重
建

付
社
區
民
間
團
體
之
運
用
與
社
區
發
展
養
金
的
籌
措

•• 

在
現
代
社
會
，
尤
其
是
在
都

市
社
會
，
由
血
緣
而
發
展
形
肢
的
社
區
共
識
是
相
當
困
難
的
，
但
是
由
於
地
緣
以
及
共
同

刺
益
而
發
展
出
來
的
社
區
共
識
應
是
社
區
發
展
規
劃
的
重
點
所
在
，
亦
即
是
社
區
發
展
廳

脫
離
行
政
區
域
的
眼
制
，
以
地
緣
和
共
同
利
益
及
共
同
需
求
來
規
劉
社
區
，
透
過
政
府
和

專
業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的
協
助
，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內
民
間
團
體
，
來
響
措
社
區
發
展
資
金
，

透
過
資
金
籌
措
的
過
程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真
正
落
實
在
社
區
堅
實
的
恭
礎
上
。
而
實
質

上
，
由
於
近
年
來
，
社
會
快
速
的
發
展
，
以
及
本
土
化
和
國
際
性
社
固
基
於
社
團
本
身
的

理
念
和
信
心
以
及
專
業
社
團
的
共
同
需
求
，
已
經
有
相
當
具
有
影
響
力
的
社
團
在
我
們
國

家
成
長
，
就
像
慈
善
性
或
服
務
性
社
圈
，
如
獅
子
會
、
抉
輪
社
、
背
商
會
;
如
宗
教
性
社

固
和
公
益
性
社
圈
，
如
教
會
、
佛
教
團
體
;
叉
如
消
費
者
文
教
基
金
會
，
已
在
現
實
社
會

立
中
發
生
相
當
明
顯
的
影
響
力
，
如
果
透
過
此
種
區
域
性
的
社
團
深
入
社
區
，
參
與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，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資
金
響
捕
的
主
要
來
諒
，
對
批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有
效
規
割
，

社
區
組
織
的
體
全
必
然
有
相
當
深
厚
的
影
響
力
。
如
這
些
民
間
社
團
僅
注
重
全
國
性
關
懷

，
甚
至
於
為
加
強
大
眾
傳
播
媒
介
的
印
象
，
未
免
發
生
「
錦
上
添
花
」
的
「
作
秀
」
活
動

，
對
於
整
體
社
會
的
發
展
則
缺
乏
長
期
去
持
久
的
影
響
力
，
還
是
必
讀
加
以
避
免
的
。
因

此
，
如
何
將
民
間
社
團
與
社
區
克
勞
結
合
，
使
其
真
正
落
實
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上
，
真
正
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資
金
的
主
要
來
諒
，
而
成
為
民
間
團
鴨
關
懷
社
會
的
共
識
，
民
間
固
體
與

社
區
整
合
的
社
區
共
識
遮
漸
形
成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有
教
推
展
必
然
有
明
顯
的
助
益
。

∞
社
區
民
間
領
袖
之
培
育
及
運
用
與
社
區
租
給
的
健
全

•• 

社
區
共
識
的
重
鐘
，
有
賴

掛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有
效
推
展
，
有
效
解
決
社
區
內
居
民
共
同
之
問
題
，
謀
求
社
區
整
體
之

發
展
，
社
區
共
識
才
能
在
這
種
地
緣
的
型
態
下
形
成
，
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推
展
則
必
調

依
輯
健
全
的
社
區
組
織
，
而
社
區
組
織
立
有
效
規
劃
必
績
有
足
夠
的
社
區
領
柚
和
領
導
人

才
的
參
與
。
而
實
質
上
，
由
於
過
去
多
年
來
見
間
社
圓
的
有
效
推
展
，
而
實
質
上
已
培
育

出
相
當
數
量
的
領
抽
人
才
，
無
論
是
宗
教
團
體
或
企
益
社
團
所
培
育
的
領
導
人
才
已
成
為

現
實
社
會
的
中
堅
，
無
論
在
工
商
團
體
，
以
及
律
師
、
醫
師
等
自
由
職
業
，
甚
至
於
教
育

界
或
其
他
職
業
，
尤
其
像
「
背
商
會
」
等
民
間
社
團
創
會
的
主
要
宗
旨
就
是
在
於
培
育
年

經
領
導
人
才
，
如
果
透
過
有
欽
的
運
用
體
系
，
將
超
過
四
十
歲
的
背
商
會
文
以
及
其
他
月

間
團
體
的
會
友
的
領
導
人
才
，
納
入
社
區
組
織
，
使
其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擔
負
起
重
要
的
職

責
，
對
於
健
全
社
區
組
織
和
促
進
社
區
共
識
必
然
有
相
當
明
顯
的
助
益
，
甚
至
由
於
膏
商

會
或
是
其
他
的
民
間
社
團
的
領
導
人
才
，
在
領
導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發
生
「
積

」
的
聯
繫
，
對
於
社
隨
共
識
的
整
合
亦
能
發
生
更
高
層
次
的
積
極
殼
果
。

透
過
健
全
的
社
區
組
輪
與
充
足
的
社
區
發
展
基
金
，
而
在
政
府
及
有
關
犧
構
以
及
社

區
居
民
在
共
同
需
求
的
型
態
下
，
有
效
規
劃
出
切
合
該
社
區
發
展
需
要
的
社
區
發
展
計
章

，
並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以
及
社
區
居
民
整
體
參
與
的
型
態
下
，
有
殼
執
行
，
京
但
能
使
社
區

發
展
成
為
社
會
福
刺
體
系
的
最
基
本
的
單
仕
'
而
能
在
社
區
內
有
殼
推
展
兒
童
、
背
少
年

、
老
人
、
婦
女
和
聲
障
一
間
刺
工
作
，
並
能
有
效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且
能
有
效
重
建
早
有
地

緣
關
係
的
社
區
共
識
，
而
能
使
社
區
居
民
充
分
認
同
於
社
區
，
而
更
進
一
步
從
認
同
和
歸

屬
本
身
社
區
，
進
而
認
同
去
歸
屬
我
們
的
社
會
、
國
家
和
整
體
文
化
，
對
於
國
家
整
體
利

益
必
然
發
展
實
質
之
積
極
功
殼
。

總
之
，
社
區
共
識
原
本
是
我
們
閻
家
丈
化
的
本
質
，
亦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雄
，
由
於

受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的
影
響
，
這
種
社
區
共
識
已
有
逐
漸
消
失
的
跡
象
，
為
有
效
重
建
社
區

共
識
，
必
頭
要
有
效
規
劃
社
區
範
圈
，
安
著
運
用
社
臣
民
間
團
體
，
透
過
對
於
社
區
民
間

團
體
人
力
和
財
力
資
源
的
有
教
運
用
，
籌
措
社
區
發
展
基
金
，
培
育
反
運
用
社
區
領
導
人

才
，
健
全
社
區
組
織
，
而
透
過
社
區
計
盡
有
效
規
劃
和
執
行
，
必
須
有
效
重
建
社
區
居
民

對
社
區
共
識
，
而
能
促
進
社
區
及
整
體
社
會
的
發
展
。
並
能
促
使
社
區
成
為
推
展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之
基
搓
，
而
使
特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真
正
落
實
在
社
區
基
礎
上
，
並
使
釋
我
們
閻
家

真
正
成
為
一
個
以
全
民
隔
利
為
依
歸
立
一
晒
刺
間
家
。

【
本
文
作
者
為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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